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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身心障礙者從事新聞工作之人數與比例，依性別、年齡和身心

障礙類別、媒體類型（例如電視、廣播等）、及其所有權（私人／

公共）區分。 

第二級：該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資料蒐集工作，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改 

這些資料可透過勞動力調查取得，前提是該調查中需要包含身心障礙的相關問題（將華盛頓

小組短版量表納入 ILO 身心障礙單元，進行勞動力調查為佳），並將新聞工作者列為一種職

業。 

過去已有一些針對新聞工作者的調查，例如英國的 2012 年新聞工作者職場勞動調查

（Journalists at Work Survey），其結果顯示只有 8% 的新聞工作者為身心障礙者；相比之

下，整體勞動力中就業人口的身心障礙者比例為 14%。這項調查將身心障礙者定義為自稱因

身體狀況導致工作受限的受訪者，2017 年的文章曾提到此調查。 

英國的全國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也曾針對貿易中的身心長障礙者參與情

形進行統計，相關資訊請參閱這則 2016 年的文章。2019 年，一則新聞報導提到，工會應要

求新聞工作者提供個人身心障礙狀態的資訊。 

勞動力調查資料的益處，在於能夠確保以隨機抽樣程序取得的樣本具備全國代表性。不過，

針對新聞工作者的調查，會透過更多新聞工作者取得資料。 

21.22 不同語言族群能接收以其語言播送之媒體內容的比例，依語言

（包括手語）區分。 

第三級：取得資料的過程較為複雜，或需要設立資料蒐集機制（目前尚未建置）的指標 

此指標的資料可從國家身心障礙調查取得。我們檢視過的調查皆未詢問這一點，因此各調查

需要將此問題新增至內容中。有些調查範例旨在依據不同個人特徵評估各大媒體的無障礙

性、公平性與信任度，但調查內容並未包含手語。「媒體發展指標：媒體發展評估框架

（Media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media development）」報告第 

65 頁提供一些例子，這份報告還能夠指引如何制定媒體發展指標。 

瑞士展開語言、宗教與文化調查（Language, Religion and Culture Survey），藉以蒐集多種

環境中，不同語言的使用情形，但該調查並未包含手語。 

https://www.nctj.com/downloadlibraryDIVERSITY%20JOURNALISM%204WEB.pdf
https://www.nuj.org.uk/news/journalists-in-the-uk/
https://www.nuj.org.uk/news/nuj-launches-survey-of-members-on-international-day-of-disabled/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63102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63102
https://www.bfs.admin.ch/bfs/en/home/statistics/population/migration-integration/integration-indicators/indicators/language-media-u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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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公眾資訊請求中，以可存取格式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請求數量

和比例，佔公眾資訊請求總數的比例，按公部門或機構回應區分

（同前 31.15）。 

第三級：取得資料的過程較為複雜，或需要設立資料蒐集機制（目前尚未建置）的指標 

若要透過行政資料取得這方面的資訊，在提出要求的表格中詢問此資訊，是唯一的方法；由

於已有這類要求的追蹤系統，故只要問出與要求有關的身心障礙資訊即可。提出要求的人數

一定極少，無法透過一般家庭調查取得人數。 

英國追蹤提出的要求、要求者詳細資料與合規資訊，包括要求數與提供資訊前所花費的時

間。請參閱 data.gov.uk。 

21.24 行動網路覆蓋人口比例，依技術（SDG 指標 9.c.1）、性別、

年齡和身心障礙類別區分。 

第一級：資料至少已於部分國家編製和通報的指標 

與此 SDG 指標相關資料連結 

根據資料： 

「建構此指標的基礎，是 ITU［國際電信聯盟］透過其專家小組和隨後與各國進行之密集

討論而協調制定，並獲得國際公認的定義與方法。此指標同時也是一項核心指標，列於促

進發展之 ICT［資通訊技術］評量夥伴關係（Partnership on Measuring ICT for 

Development）的核心指標清單（Core List of Indicators）。該清單由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核

准通過，上次通過年度為 2014 年。 

ITU 透過國家監管機構或資通訊科技部每年的問卷調查，蒐集此指標的相關資料；前述兩

者蒐集的資料，來自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ITU 透過國家監管機構或資通訊科技部每年的問卷調查，蒐集此指標的相關資料；前述兩

者蒐集的資料，則來自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在 2015 年以前，有 147 個國家提供 2G 行動通訊人口涵蓋率的資料，其中包括已開發與

開發中國家，分布涵蓋全球所有重要地區。3G 行動通訊人口涵蓋率的資料方面，有 152 

個國家提供，LTE 行動通訊人口涵蓋率的資料，則有 124 個國家提供。ITU 每年發布此指

標的資料。」 

ITU 有一份說明如何蒐集家庭網路使用統計資料的手冊，內容包括華盛頓小組身心障礙問題。

另外，ITU 也提供數位融合的資訊，如需該資訊，請造訪 www.itu.int。 

不過，以指標清單為基礎的 ITU，並沒有為其年報資料庫將身心障礙納入指標清單中。 

越南國家身心障礙調查（Viet Nam National Disability Survey）有針對此指標蒐集資料，係可

參考的國家身心障礙調查範例，其摘錄內容請參閱表 1。 

https://data.gov.uk/dataset/11816b56-1b00-46a7-9e86-a12e54de6ce9/freedom-of-information-requests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9.c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anual2009/ITUManualHouseholds2020_E.pdf
https://www.itu.int/en/ITU-D/Digital-Inclusion/Persons-with-Disabilities/Pages/Persons-with-Disabilities.aspx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wtid/WTID2020_HH_ListOfTables_JulyEdition.pdf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wtid.aspx
https://www.gso.gov.vn/wp-content/uploads/2019/04/Baocao-nguoikhuyet-ta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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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所居住的家庭擁有網際網路、行動電話與電視的人口百分比，依身心障礙和財富五

等分位組區分 

 財富五等分位組 

 最貧窮 第二分位組 第三分位組 第四分位組 最富有 

網際網路 

有身心障礙 0.1 1.2 10.0 36.3 85.6 

無身心障礙 0.5 3.8 13.9 43.0 87.8 

行動電話 

有身心障礙 69.0 84.0 94.5 97.0 99.0 

無身心障礙 86.7 96.0 98.2 99.3 99.7 

電視 

有身心障礙 67.6 92.1 97.5 98.9 98.9 

無身心障礙 79.3 94.8 97.2 98.7 99.6 

資料來源：越南統計總局，2016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調查（VDS2016），最終報告。 

 

21.25 使用網路的人口比例（SDG 指標 17.8.1），依性別、年齡和

身心障礙類別區分。 

第一級：資料至少已於部分國家編製和通報的指標 

與此 SDG 指標相關資料連結 

根據資料： 

「建構此指標網路使用人口比例的基礎，是 ITU 透過其專家小組和隨後與各國進行之密集

討論，一起協調制定並獲得國際公認的定義與方法。此指標同時也是一項核心指標，列於

促進發展之 ICT 評量夥伴關係（Partnership on Measuring ICT for Development）的核心

指標清單（Core List of Indicators）。該清單由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核准通過，上次通過年度

為 2014 年。網路使用人口的資料則是透過 ITU 給國家統計機構（NSO）的年度問卷蒐

集；ITU 在該問卷中僅蒐集絕對值，比例為後驗計算而得。該調查方法經過驗證，確保其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Target=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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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適當的統計標準。該資料同樣經過驗證，以就其他相關指標（ICT 與經濟指標），確

保該資料與國家過去的資料和情形一致。 

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和越來越多的開發中國家，網路使用人口比例資料的基礎，是國家統

計機構以正確方法執行的家庭調查。若 NSO 未蒐集網路使用人口統計資料，則由 ITU 估

算網路使用人口的比例。 

通常不會更動資料，但定義上的分歧、個人年齡範圍、參考期間或不同年度的可比較性中

斷等資訊，會記錄在資料備註中，因此資料並不一定能夠完全進行比較。 

有些國家每年都進行含有網路使用問題的家庭調查，其他國家則以每兩年或三年一次的頻

率進行。整體而言，共有 100 個國家提供此指標的資料，來源為至少一項 2011 至 2014 

年間的調查。 

ITU 利用幾乎所有國家的調查資料及估算值，每年提供 200 個經濟體使用此指標。 

網路使用人口的資料則是透過 ITU 給國家統計機構（NSO）的年度問卷蒐集；ITU 在該問

卷中僅蒐集絕對值，比例為後驗計算而得。該調查方法經過驗證，確保其符合適當的統計

標準。該資料同樣經過驗證，以就其他相關指標（ICT 與經濟指標），確保該資料與國家

過去的資料和情形一致。」 

整體而言，有至少 100 個國家提供此指標的資料（以一項 2011 至 2014 年間的調查為依

據）。ITU 利用幾乎所有國家的調查資料及估算值，每年提供 200 個經濟體使用此指標。 

在指標 21.25 的部分，越南國家身心障礙調查同樣有此指標的相關資訊，範例請參閱表 2。 

 

表 2：使用網路或擁有行動電話之 6 歲以上（含）人口百分比，依身心障礙狀態和性別區分 

 

總計 

性別 

男性 女性 

使用網路或擁有行動電話    

有身心障礙 39.9 46.6 35.4 

無身心障礙 78.5 81.9 75.3 

使用行動電話    

有身心障礙 38.9 44.9 34.8 

無身心障礙 73.1 76.2 70.1 

資料來源：越南統計總局，2016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調查（VDS2016），最終報告。 

 

https://www.gso.gov.vn/wp-content/uploads/2019/04/Baocao-nguoikhuyet-tat.pdf

